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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上午

10:00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已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知悉本次会议情况。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逐项审议

,

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

,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

;

同时

,

为最大程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相关账户

的节余资金

(

含利息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在该部分尾款或质保金满足付款条件时

,

将按照相关合同

的约定以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上述募集资金账户的节余资金最终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的金额以资金转出

当日银行结息为准。节余资金转出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

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54)

。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2.

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的议案》。

鉴于目前强身药业的口服液产能及母公司的口服液产能基本能满足市场需求

,

综合考虑募投项目所在

行业的发展状况和预期利润情况

,

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

,

将此募集资金用于

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和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的建设。

同时

,

同意相应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本次调整不涉及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以及酒剂生产车间项目建设内容实质性改变

,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不会对募投项目产生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的影响。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55)

。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3.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强身药业增资人民币

52,149,972.80

元

,

用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建设。对强身药业增资

52,149,972.80

元

,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为

50,000,000

元

,

增加资本公积

2,149,

972.80

元

,

增资后强身药业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8,180

万元。

鉴于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

本次《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莎

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56)

。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4.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增加相关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进行修订

,

其余未修正部分继续有效。同时

,

授

权公司行政部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

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57)

。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5.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资范围的议案》。

同意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资范围

,

增加后的投资范围为投资低风险、短期的、保本的

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理财产品

,

投资额度和投资期限以及资金来源不变。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投资范围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58)

。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6.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的方式在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明路

1588

号浙江莎普

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五楼董事会会议室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本次董事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59)

。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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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经全体监事同意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上午

9:00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已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监

事。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逐项审议

,

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目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

,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结项

,

并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的节余资金

(

含利息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节余资金转出

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

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

监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2.

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目前强身药业的口服液产能及母公司的口服液产能基本能满足市场需求

,

综合考虑募投项

目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和预期利润情况

,

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

,

将此募集资

金用于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和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的建设。

同时

,

同意相应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本次调整不涉及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以及酒剂生产车间项目建设内容实质性改变

,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不会对募投项目产生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的影响。

监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3.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通过向强身药业增资的方式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符合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安排。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强身药业增资人民币

52,149,972.80

元

,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为

50,000,000

元

,

增加资本公积

2,149,972.80

元

,

增资后强身药业的注册资

本增加至

18,180

万元。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4.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资范围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

资范围

,

增加后的投资范围为投资低风险、短期的、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理财产品

,

投资额度和投资期

限以及资金来源不变。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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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新建年产

2,000

万支滴眼液生产线项目

(

现已调整为新建

年产

1.8

亿支单剂量滴眼液生产线和新建年产

1,000

万支滴眼液生产线项目

)

以及新建研发质检中心项目全

部结项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

,

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

●

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相关账户的节余资金

1,040.56

万元

(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

含利

息

,

具体金额按转出时账户实际余额为准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

,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

目结项

;

同时

,

为最大程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相关账户的节余资金

1,040.56

万元

(

含利息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

〕

576

号文核准

,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采用社会公开发行方式

,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1,635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1.85

元

,

共计募集资金

35,724.75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0,674.19

万元

,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到账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验证

,

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

天健验〔

2014

〕

128

号

)

。公司已对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投资以下项目

:

单位

:

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１

新建年产

２

，

０００

万支滴眼液生产线项目

９

，

９７８

２

新建年产

２

，

２００

万袋（软袋）大输液生产线项目

５

，

２９２

３

新建研发质检中心项目

２

，

８９９

４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３

，

５０４

５

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９

，

０００

合计

３０

，

６７３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已累计投入总额合计

29,671.59

万元

;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040.56

万元

(

含利息

)

。使用募集资金与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之和与募集资金

净额的差额为募集资金存入银行账户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浙江

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根据《管理办法》

,

公司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存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

并连同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分别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市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平湖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

签订了《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书》。公司于

2016

年

5

月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未完成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国泰君安承继。根据《管理办法》

,2016

年

7

月

18

日公

司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所在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市支行、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

严格遵照履行。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040.56

万元

(

含利息

),

具体如下

:

单位

:

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交通银行平湖支行

２９７７２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１５４０６３ ３０

，

００９．５０

活期存款

中信银行平湖支行

７３３３３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７２２７３ １０

，

３７５

，

６３９．７２

活期存款

合计

／ １０

，

４０５

，

６４９．２２ ／

三、募集资金使用和节余情况

1.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置换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

11,212.73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新建年产

２

，

０００

万支滴眼液生产线项目

９

，

９７８．００ ９

，

９７８．００ ４

，

７４５．００

新建年产

２

，

２００

万袋（软袋）大输液生产线项目

５

，

２９２．００ ５

，

２９２．００ ２

，

５９８．７９

新建研发质检中心项目

２

，

８９９．００ ２

，

８９９．００ ２

，

７７７．２７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３

，

５０４．００ ３

，

５０４．００ １

，

０９１．６７

合计

２１

，

６７３．００ ２１

，

６７３．００ １１

，

２１２．７３

2.

公司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额为

3,504.00

万元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已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241.64

万元

,

累计投入的募集资金占该项目承诺投资总额的

35.43%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已按照计划建设完成。根据

2016

年

4

月

20

日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之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公司对已完成的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进行结项

,

公司对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2,262.36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于

2016

年

8

月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节余资金

2,262.36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

根据公司

2016

年

12

月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新建年产

2,200

万袋

(

软袋

)

大输液生产线项目”已完成生产车间、公用电力配套设施及厂区工程的建设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16

日

,

累

计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2,598.79

万元

,

剩余募集资金净额

2,732.61

万元

(

含专户累计利息收入与手续费差额

39.40

万元

)

。由于近几年医药行业政策密集出台

,

在医保控费的大环境下

,

药品中标价格逐步下移

,

限制抗生

素在医院临床的用量以及门诊停止输液等因素的叠加

,

对本项目的投资预期收益产生了不利影响

,

公司现有

软袋产能基本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为充分有效利用资源

,

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

经审慎考虑

,

公司决定

终止实施该项目。 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7

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于

2017

年

2

月将该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2,736.12

万元

(

包括利

息和手续费差额

)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并将农业银行平湖支行

19340101040026283

募集资金银行专户进

行注销。

4.

根据公司

2016

年

12

月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

内容和延期的议案》

,

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 “新建年产

2,000

万支滴眼液生产线项

目”

,

调整为新建年产

1.8

亿支单剂量滴眼液生产线和新建年产

1,000

万支滴眼液生产线项目。两条生产线建

成后

,

形成年产

1.8

亿支单剂量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

商品名

:

莎普爱思

),

生产规格为

0.3ml:1.5mg;

年产莎普爱思滴

眼液

500

万支

,

年产甲磺酸帕珠沙星滴眼液

500

万支

,

生产规格主要为

5ml/

支。建设内容的调整不会增加该项

目总投资额

,

产品产能规模不变。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7

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投资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 已累计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是否实施完

毕

１

新建年产

２

，

０００

万支滴眼液生产线项目

９

，

９７８．００ ８

，

９８５．０６ ９９２．９４

是

２

新建年产

２

，

２００

万袋（软袋）大输液生产线

项目

５

，

２９２．００ ２

，

５９８．７９ ０

是

３

新建研发质检中心项目

２

，

８９９．００ ２

，

８９０．５３ ８．４７

是

４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３

，

５０４．００ １

，

２４１．６４ ０

是

５

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９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００ ０

是

６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４

，

９５５．５７ ０

是

合计

３０

，

６７３．００ ２９

，

６７１．５９ １

，

００１．４１ －

注

:

募集资金余额中未包括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

根据上表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实施完毕。

四、募集资金的主要原因

本公司在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

,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募集资金

,

在

项目建设过程中

,

公司本着节约、合理的原则

,

在保障工程质量和项目进度的前提下

,

严格执行预算管理

,

加强

费用控制

,

节约项目总开支。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鉴于新建年产

2,000

万支滴眼液生产线项目

(

现已调整为新建年产

1.8

亿支单剂量滴眼液生产线和新建

年产

1,000

万支滴眼液生产线项目

)

以及新建研发质检中心项目全部结项

,

公司募投项目已经建设完成

,

尚未

支付的尾款或质保金支付时间周期较长

,

为最大程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公司拟

将上述募集资金账户的资金

1,040.56

万元

(

含利息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在该部分尾款或质保金满足

付款条件时

,

将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以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上述募集资金账户的资金最终转入公司自有资

金账户的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为准。资金转出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

公司将办理销户

手续。

公司承诺

:

在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不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六、专项意见说明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

,

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和发展需要

,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案

,

并同意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目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

,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结项

,

并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的节余资金

(

含利息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节余资金转出

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

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监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

(

即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通过查阅公司本次发行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公司董事会和监

事会关于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决议文件

,

同时

审阅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

立意见

,

对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合规性进行了审慎

核查。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莎普爱思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上述行为事项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

订

)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此

,

保荐机构对莎普爱思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68� � �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2017-055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拟终止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

,

并将该项目募集资金用于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

间项目以及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的建设。

●

公司拟调整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以及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总投

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总投资、实

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议案》

,

同意终止由全资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强身药业”

)

实施的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

,

将该项目募集资金用于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

项目以及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的建设

;

并同意调整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

以及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

〕

2580

号文核准

,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

本公司由主承销

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

,

向陈德康、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名特定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13,873,626

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6.40

元

,

共计募集资金

50,500.00

万元

,

其中

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有的强身药业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款作价认缴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

股

(A

股

)

股票

2,747,252

股股份

(

折合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

其他特定对象以货币资金

40,500.00

万元认缴

,

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8,080.81

万元

,

本次发行总募集资金净额为

48,080.81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

天健验〔

2016

〕

496

号

)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

:

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１

收购强身药业

１００％

股权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２

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

８

，

４６４．００ ６

，

１３４．００

３

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

５

，

２１５．００ ５

，

２１５．００

４

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

４

，

５５１．００ ４

，

５５１．００

合计

５２

，

８３０．００ ５０

，

５００．００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浙江

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根据《管理办法》

,

本公司对募集资

金实行专户存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

并连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行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签订了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连同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

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市支行签订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5,708.96

万元

(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

具体如下

:

单位

:

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交通银行平湖支行

２９７７２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７２５８ ５２

，

２３４

，

３４７．０６

活期存款

建设银行平湖支行

３３０５０１６３７３２７０００００３０３ ４９

，

１０８．８１

活期存款

中信银行平湖支行

８１１０８０１０１２１００８２６９９０ ５００．００

强身药业公司活期存款

农业银行平湖支行

１９３４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２９３３７ ４

，

８０５

，

６３５．５０

强身药业公司活期存款

合计

／ ５７

，

０８９

，

５９１．３７ ／

三、募集资金使用和节余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置换截至

2016

年

12

月

16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

29,078.86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总额 自筹资金先期投入金额

１

收购强身药业

１００％

股权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２４

，

６００．００

２

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

８

，

４６４．００ ４

，

４７８．８６

３

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

５

，

２１５．００ ０

４

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

４

，

５５１．００ ０

合计

５２

，

８３０．００ ２９

，

０７８．８６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投资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 已累计投资金额 进度

１

收购强身药业

１００％

股权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

项目

８

，

４６４．００ ６

，

１３４．００ ６

，

１３４．７５ １００．０１％

３

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

５

，

２１５．００ ５

，

２１５．００ ０ ０

４

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

４

，

５５１．００ ４

，

５５１．００ １

，

６５４．０４ ３６．３４％

合计

５２

，

８３０．００ ５０

，

５００．００ ４２

，

３８８．７９ ／

注

:

募集资金投资进度是以已累计投资金额与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相比。

四、终止部分募投项目、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以及实施内容及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有关情

况

(

一

)

终止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

1

、募投项目情况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实施的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预计总投资

为

5,215

万元

,

其中建设投资

4,416

万元

,

辅底流动资金

799

万元

,

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

10,000

万支复方高山红景

天口服液

,

项目建设地点在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厂区内。预计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

,

预计

2018

年

12

月

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项目建成后

,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

税后

)

为

37.16%

。目前

,

该项目尚未进行募集资

金的投入。

2

、终止实施募投项目的原因

复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强身药业独家中药品种

,

虽然该产品拥有较高的质量及疗效

,

但其在滋养安神

类产品中的市场知名度较低

,

产品的品牌及口碑的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

,

目前强身药业的口服液产能及母公

司的口服液产能基本能满足市场需求。综合考虑到公司现有口服液产能以及滋养安神市场状况

,

并结合公

司的资金状况和未来发展战略、经营目标

,

为确保募集资使用效益

,

经审慎考虑决定终止实施本项目。

3

、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着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

,

综合考虑募投项目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和预期利润情况

,

决定终止

实施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正

常开展。

4

、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相关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后

,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和使用效率

,

公司将该募集资金存储于原募集

资金专户

,

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和“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

和仓库项目”的建设。

(

二

)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以及实施内容

公司拟调整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以及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总投资

;

同时

,

拟调整上述两个项目实施内容。

1

、原酒剂生产车间项目以及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基本情况

(1)

原酒剂生产车间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原计划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实施的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

,

项

目总投资

4,551.00

万元

,

其中辅底流动资金

455

万元

,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

税后

)

为

40.69%,

建成后年生

产规模为

350

万瓶

,

建设期为

2

年。

(2)

原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原计划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实施的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

仓库项目

,

项目总投资

8,464

万元

,

年建设规模为

1,455

批

,

建设期

2

年

,

中药提取车间

(

含前处理车间

)

面积

9,900

平方米、仓库

6,690

平方米。

2

、调整酒剂生产车间项目以及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总投资和实施内容的有关情况

(1)

调整酒剂生产车间项目总投资和实施内容的有关情况

随着工程进展

,

施工图设计完善

,

经详细测算

,

本项目总投资调整为

6,636

万元

,

在原总投资

4,551

万元的基

础上增加投资

2,085

万元。

总投资增加主要原因系项目具体实施内容需要调整

,

包括

:

一是生产车间建筑单价提高。建筑单价提高

的原因主要系建筑材料及人工等建筑成本上升

,

原投资估算价格偏低

;

另外

,

由于提高了生产车间建筑的标

准

,

采用新的防爆、卸泄爆材料

,

导致建筑单价上升。二是增加危险品仓库

,

增加了建筑面积

292

平方米

,

该部分

投入原投资估算并未考虑。三是为使厂区配套设施完善

,

符合环保及消防安全的要求

,

增加了辅助工程

,

增加

了原投资估算中未考虑的环保设施、消防设施、锅炉房、厂区桥梁、道路及绿化等工程项目。四是缓建成品仓

库

(

减少面积

9,512

平方米

),

利用现有的仓库

,

以节省投资。五是调整生产车间面积

,

由原

10,440

平方米调整为

8,

961

平方米

,

减少面积

1,479

平方米

,

生产车间面积的调整有利于生产流程合理布局。

本次调整项目总投资后酒剂生产车间项目预计产生的年净利润为

2,975.08

万元

,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

率

(

税后

)

为

30.47%,

其生产规模和建设期不变。

(2)

调整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总投资和实施内容的有关情况

经详细测算

,

本项目总投资调整为

9,176

万元

,

在原总投资

8,464

万元的基础上增加投资

712

万元。

总投资增加主要原因系项目具体实施内容需要调整

,

包括

:

一是生产车间建筑单价提高。建筑单价提高

的原因主要系建筑材料及人工等建筑成本上升

,

原投资估算价格偏低

;

另外

,

由于提高了生产车间建筑的标

准

,

采用新的防爆、卸泄爆材料

,

导致建筑单价上升。二是高架仓库改为混凝土结构仓库

,

减少仓库设备投资

,

降低了仓库造价。三是增加了仓库面积

,

仓库原面积为

6,690

平方米

,

现调整为

7,797

平方米

,

增加

1,107

平方米

,

仓库面积的调整有利于保证生产车间的生产原料及产品储存需要。四是调整生产车间面积

,

生产车间原面

积为

9,900

平方米

,

现调整为

10,274

平方米

,

增加生产车间面积

374

平方米。五是增加污水处理站

,

原投资估算未

考虑。

上述两个项目调整后项目投资概算如下

: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工程内容

投资金额

（万元）

占总投资额比例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强身药业新建酒剂

车间

酒剂生产车间

３

，

８３５ ８４．２７％ ４

，

６８１ ７０．５４％

危险品仓库

０ ０ ５５ ０．８３％

辅助工程

０ ０ １

，

０５０ １５．８２％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１０３ ２．２６％ １５７ ２．３６％

预备费

１５８ ３．３４％ ２３８ ３．５９％

辅底流动资金

４５５ １０．００％ ４５５ ６．８６％

合计

４

，

５５１ １００％ ６

，

６３６ １００％

强身药业新建新药

提取生产车间和仓

库

中药提取生产车间

３

，

７１１ ４３．８４％ ７

，

１７８ ７８．２３％

仓库

４

，

２１２ ４９．７６％ １

，

２５３ １３．６６％

污水处理站

０ ０ １５９ １．７３％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２１５ ２．５４％ ２３３ ２．５４％

预备费

３２６ ３．８５％ ３５３ ３．８４％

合计

８

，

４６４ １００％ ９

，

１７６ １００％

3

、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

42,388.79

万元

,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5,692.02

万元

(

未包

括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

。综合考虑到前述拟终止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的募投项目

,

以及拟调整中药

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酒剂生产车间项目的总投资

,

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调整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投资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项目总投资

原计划募集资金投

资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项目总投资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

资金额

１

收购强身药业

１００％

股权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２

强身药业新建中药

提取生产车间和仓

库项目

８

，

４６４．００ ６

，

１３４．００ ６

，

１３４．７５ ９

，

１７６．００ ７

，

１３４．８１

３

强身药业新建口服

液生产车间项目

５

，

２１５．００ ５

，

２１５．００ ０ ０ ０

４

强身药业新建酒剂

生产车间项目

４

，

５５１．００ ４

，

５５１．００ １

，

６５４．０４ ６

，

６３６．００ ６

，

３４６．００

合计

５２

，

８３０．００ ５０

，

５００．００ ４２

，

３８８．７９ ５０

，

４１２．００ ４８

，

０８０．８１

注

: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已按照实际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金额规划测算。

4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以及实施内容及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不涉及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以及酒剂生产车间项目建设内容实质性改变

,

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不会对募投项目产生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的影响。根据项目

的实际推进状况

,

综合考虑强身药业的整体规划需要

,

本次对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强身药业新

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总投资和实施内容的调整

,

符合公司的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会

严格管控资金的使用

,

将募集资金发挥最大使用效率。未来若上述两个项目出现资金不足情况

,

公司将用自

筹资金投入

,

确保项目实施不受影响。

五、专项意见说明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终止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

,

并将此募集资金用于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和

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的建设

,

是基于当前公司发展实际情况、所处行业变化和未来

发展需要进行的决策

,

符合公司的资金状况和未来发展战略、经营目标

,

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

,

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不涉及中药提取生产

车间和仓库项目以及酒剂生产车间项目建设内容实质性改变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不会对募投项

目产生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以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

案

,

并同意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目前强身药业的口服液产能及母公司的口服液产能基本能满足市场需求

,

综合考虑募投项

目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和预期利润情况

,

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

,

将此募集资

金用于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和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的建设。同时

,

同意

相应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次调

整不涉及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以及酒剂生产车间项目建设内容实质性改变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不会对募投项目产生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的影响。监事会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

(

即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通过查阅公司本次发行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公司董事会和监

事会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有关决

议文件

,

同时审阅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上述事项的独立意见

,

对上述事项的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莎普爱思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上述行为

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此

,

保荐机构对莎普爱思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68� � �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2017-056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拟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强身药业增资。

●

增加投资金额

52,149,972.80

元

,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50,000,000

元

,

增加资本公积

2,149,972.80

元

,

增资后

强身药业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8,180

万元。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强身

药业”

)

增资人民币

52,149,972.80

元

,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50,000,000

元

,

增加资本公积

2,149,972.80

元

,

用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

增资后强身药业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8,180

万元。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增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

许可

[2016]2580

号

)

核准

,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获准向

6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A

股

)13,873,626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

发行价格为

36.40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04,999,986.4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80,808,112.77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出具了天健验

[2016]496

号《验资报告》

,

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根据公司《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

,

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投入以下项目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需

资金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额

１

收购强身药业

１００％

股权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３４

，

６００．００

２

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

５

，

２１５．００ ５

，

２１５．００

３

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项目

４

，

５５１．００ ４

，

５５１．００

４

强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

８

，

４６４．００ ６

，

１３４．００

合计

５２

，

８３０．００ ５０

，

５００．００

二、以募集资金增资情况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强身药业新建酒剂生产车间”、“强

身药业新建中药提取生产车间和仓库项目”和“强身药业新建口服液生产车间项目”

,

实施主体是公司全资

子公司强身药业。公司拟按照募投项目进度和资金实际需要分批对强身药业进行增资。

(

一

)

第一次增资相关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强身药业增资人民币

82,658,139.97

元

,

用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为

80,000,000

元

,

增加资本公积

2,658,139.97

元

,

增资后强身药业

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3,180

万元。强身药业已于

2016

年

12

月收到由东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的《营业

执照》。

(

二

)

本次拟增资相关情况

本次公司拟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强身药业增资人民币

52,149,972.80

元

,

用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对强身药业增资

52,149,972.80

元

,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为

50,000,000

元

,

增加资本公积

2,149,972.80

元

,

增资后强身药业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8,18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前后

,

强身药业注册资本及公司持有强身药业股权比例情况如下

:

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万元） 持有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持有股权比例

强身药业

１３

，

１８０ １００％ １８

，

１８０ １００％

强身药业开立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用于上述募集资金的专项管存

,

并应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规定使用该部分募集资金。

鉴于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

本次《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本次对强身药业增资行为不构成关联

交易

,

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

年

4

月

24

日

注册地址

:

东丰县东丰镇东兴路

588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3,1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陈德康

经营范围

:

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合剂、口服液、散剂、丸剂

(

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

)

、煎膏剂、酒

剂、酊剂生产。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持股比例

:

公司持有

100%

的股权

2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

强身药业资产总额

24,626.32

万元

,

负债总额

5,185.31

万元

,

净利润

1,151.48

万元。

(

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

四、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强身药业增资

,

有利于优化全资子公司财务结构

,

提高其融资能力和资本实力

,

增强其

抗风险能力

,

将有助于其更好的开展业务

,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

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

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顺利实施。

五、专项意见说明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以通过向全资子公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

符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安排

,

有利于稳步推进募集资金项目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要求

,

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

司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52,149,972.80

元

(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为

50,000,000

元

,

增加资本公积

2,149,972.80

元

),

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

二

)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公司通过向强身药业增资的方式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符合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安排。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强身药业增资人民币

52,149,972.80

元

,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为

50,000,000

元

,

增加资本公积

2,149,972.80

元

,

增资后强身药业的注册资

本增加至

18,180

万元。

(

三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

(

即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通过查阅公司本次发行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公司董事会和监

事会关于本次向子公司增资事项的有关决议文件

,

同时审阅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

资的独立意见

,

对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莎普爱思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上述行为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因此

,

保荐机构对莎普爱思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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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因公司发展和业务拓展需要

,

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

即在现有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医疗器械的生产和

销售”

(

具体以工商核准为准

),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6

年修订

)

》等法律法

规及其他相关规定

,

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具体内容如下

:

原第二章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滴眼剂、大容量注射剂、口服溶液剂、片剂

(

含头孢菌素类

)

、硬胶囊剂

(

含

头孢菌素类

)

、栓剂、颗粒剂

(

含头孢菌素类

)

、原料药、冲洗剂、合剂的生产

(

凭许可证经营

);

胶囊剂、片剂、颗粒

剂类保健食品生产

(

凭许可证经营

);

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

(

限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印刷部经

营

),

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化妆品、日用百货的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以工商核准为准

)

。

现修订为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滴眼剂、大容量注射剂、口服溶液剂、片剂

(

含头孢菌素类

)

、硬胶囊剂

(

含

头孢菌素类

)

、栓剂、颗粒剂

(

含头孢菌素类

)

、原料药、冲洗剂、合剂的生产

(

凭许可证经营

);

胶囊剂、片剂、颗粒

剂类保健食品生产

(

凭许可证经营

);

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

(

限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印刷部经

营

),

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化妆品、日用百货的销售

,

医疗器械的生产和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以工商核准为准

)

。

其余未修正部分继续有效。

同时

,

授权公司行政部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修订后的全文请见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公司章程

(2017

年

9

月修订

)

》。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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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投资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

根据公司目前现金流充裕的实际情况

,

为

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收益

,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

,

公司决定增加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额度

,

即由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的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额度增加至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额度

(

占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

审计净资产的

25.09%),

用于投资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

(

保本型

),

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上述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15)

及《关

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7-020)

。

鉴于目前银行、券商的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回报率良好

,

且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

有比较充裕的资金和有

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为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

增加收益

,

拟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资范围

,

增加后的投资范围为投资低风险、短期的、保本

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理财产品

,

投资额度和投资期限以及资金来源不变。增加上述投资范围后

,

公司拟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如下

:

一、基本概况

1

、 投资额度

:

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额度

,

总额度上限

4

亿元占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25.09%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2

、投资品种

:

为控制风险

,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品种为低风险、短期的、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券

商理财产品

,

不得用于证券投资。

3

、投资期限

:

投资额度自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4

、资金来源

:

公司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时

,

由于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

虽然上述投资范围属于低风险投资

品种

,

但不排除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

因此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为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

,

公司将采取

以下措施

:

1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

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部负责组

织实施

,

根据公司流动资金情况

,

理财产品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

,

由公司财务负责人

进行审核后报董事长审批。

2

、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

,

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

,

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

工作

;

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

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

切实控制投资风险。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

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

)

只限于购买银行和券商发行的低风险、短期的、保

本型理财产品

,

单个理财产品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如涉及非保本且收益较好的理财产品

,

财务部将另行提

交报告。

5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以及临时报告中披露上述理财产品投资的相关

进展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1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运作等各种资金需求的情

况下

,

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仅限于银行和券商发行的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

(

保本型

),

能够控制投资风险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

、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理财

,

能够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使公司获得一定投资收益

,

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关于审议决策程序

公司此次《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资范围的议案》已经

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等审议通过。本次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投资范围事项

,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披露公司购买理财

产品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目前银行、券商的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回报率良好

,

且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

有比较充裕的资金和有

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为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

增加收益

,

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资范围

,

增加后的投资范围为投资低风险、短期的、保本的

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理财产品。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适当进行投资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作为独立董事对此我们表示同意。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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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7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7

年

10

月

16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7

年

10

月

16

日

13

点

00

分

召开地点

:

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明路

1588

号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五楼董事会

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7

年

10

月

16

日

至

2017

年

10

月

16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

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２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的议案

√

３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请详见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在指定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及后续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股

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

:

议案

3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议案

1

、议案

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

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３１６８

莎普爱思

２０１７／１０／１０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参会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登记或报到时需提供以下文件

:

1

、法人股东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持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

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详见附件

1)

。

2

、个人股东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

票账户卡原件

;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详见附件

1)

。

3

、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

,

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

投资者为个人的

,

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

投资者为机构

的

,

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

二

)

参会登记时间

:2017

年

10

月

13

日

(9:00-11:30,13:00-16:30)

。

(

三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平湖经济开发区新明路

1588

号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董秘

办。

(

四

)

股东可采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进行登记

(

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

传真或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

到为准

,

并请在传真或信函上注明联系电话。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

,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

、请出席会议者最晚不迟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3:00

至会议召开地点报到。

3

、联系方式

:

联 系 人

:

吴建国 董丛杰

联系地址

:

浙江省平湖经济开发区新明路

1588

号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董秘办

邮政编码

:314200

联系电话

:(0573)85021168

传真

:(0573)85076188

邮箱地址

:spasdm@zjspas.com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30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7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7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总投资、实施内

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３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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